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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資雙方一旦就團體協約的協商程序及進行方式達成共識後，即邁入「協商進行」階段。通常在

前面幾次的協商會議，雙方會先針對預定進行協商的全部條文（大多數是把工會提出的協商草案當做

討論版本），你來我往討論再三，然後可能歸類為三種類型：資方沒有意見（原則同意）、資方有意見

（暫時保留）、資方反對（希望刪除），其實也就是依資方接受與否所做的分類結果，而且資方表示保

留、反對的條文會多於沒有意見，甚至資方是在後來或者最後才提出「對應方案」，這樣子有沒有違

反誠信協商的原則？ 

    上述協商過程是在這個階段幾乎都會見到的現象。雖然「未於六十日內針對協商書面通知提出對

應方案，並進行協商」之態樣有構成無正當理由之虞，但若資方雖未於期限內以書面回應勞方「對應

方案」，可是雙方確實已於期限內進行實質協商的話，此時可能難謂資方有「不誠信協商」 。這是因

為團體協約協商係一動態過程，雙方交涉往來、互探虛實，工會通常所提出、但資方會有異議的約款

包括：（1）禁止搭便車條款；（2）重要勞動條件（涉及經營成本）、工會活動條款（例如：會務假、

會所提供）；（3）工會主張特定事項頇經勞資協商（甚至同意），例如：工會主張「聘用外籍人員頇經

工會同意」，但雇主堅持經營管理權之立場；（4）限制罷工行業（勞資爭議處理法第 54條第 3項）「必

要服務條款」約定。 

    這是因為資方的協商策略通常是先對工會所提出的多數條款表示不同意或保留（暗示工會放棄）；

若是僵持不下，資方或許會另提其他條件，其目的無非是要作為與勞方交換折衝之需，以換取工會放

棄某些條文或妥協修改。這時就應注意此一協商過程是否存有「不要就拉倒」的強硬壓迫手段，或者

仍是「敷衍協商」之一貫伎倆，這就有可能會構成違反誠信協商的問題；因為雇主若僅是固執己見卻

不說明其依據，或者雖然表示接受工會要求，但卻堅持必頇依據所增附加條件才願同意，即有可能成

立不誠實協商之不當勞動行為，即與日本「無正當理由卻固執己見」之不誠實協商態樣相似 。 

    所以要給工會協商代表的建議是，工會主談者除了能夠獲得內部的充分授權及信任之外，最好事

先確認工會的策略與底線－也就是「協商議題清單」，以作為可能與資方討價還價之用。這份清單也

代表工會希望雇主真正考慮的訴求議題，因此工會協商代表必頇清楚認知這份清單中各項議題的重要

性及其內容優先順序，包括：哪些是工會最重要及次要的訴求？何者只是煙霧彈（意即可考慮放棄）？

什麼議題是可以交換的？哪些議題是要求對方頇有配套措施？ 

    其次，在協商態度上，由於團體協約協商並非「贏家全拿」的賽局，若有一方存在不切實際的虛

幻期待，談判就會隨時破裂；反之，雙方若能保持耐性、尊重說理、異中求同，則彼此落差就有拉近

或化解的可能。因此針對資方有意見及表態反對的條款，工會就要仔細斟酌，建議可先聽取資方的理

由以思索突圍的機會，以及要求資方提供與協商有關的必要資料以供參考，這樣做一方面是讓協商氣

氛維持溫熱，降低情緒發言、肢體衝突的可能；另一方面也是測試對方代表的協商態度，以避免擦槍

走火、溝通不良或衝突的狀況。 

    再者，實務上常見一方要求他方提供進行協商所必要之資料遭到拒絕的爭議，依據裁決委員會見

解 ：「…必要資料提供義務，在於便利他方在熟悉情況之條件下為有效之團體協商，避免一方因資訊

落差，導致團體協商功能之減損，藉以確立非對等契約當事人間之資訊提供義務。…申言之，雇主應

盡量使工會理解並同意其主張，即使雇主對工會的要求無讓步之餘地，但至少雇主對於工會之要求應

具體地說明其主張之根據，並提示必要資料，以誠意進行團體協商。易言之，雇主應誠實對應工會之

主張或要求，進而摸索雙方達成合意可能性。爰此，有關工會請求協商資料是否有必要性，非僅就個

別資料本身屬性進行判斷，更應檢視雇主是否誠實對應工會之主張或要求已盡其「誠信協商義務」。



其中，雇主是否已提供一定程度之資料來回應工會所提疑問？應為判斷雇主是否已盡必要資料提供義

務之核心問題。」而且，該裁決決定還針對雇主財務負擔資料的提供義務，作出重要見解：「雇主之

財務資料，雖原則上得不主動公開或提供，然雇主一旦在協商過程中援引財務負擔能力，作為無法接

受勞方訴求之理由，則負有就自身財務狀況加以證實之義務，以利雙方誠實地進行團體協商。」 

  由此可知，團體協約能否順利協商、甚至締約，實非易事。尤其當資方施展不正當伎倆與工會協

商團體協約的話，不僅協商時間冗長，最後可能一事無成；所以《團體協約法》雖然明定「誠信協商

義務」，但是工會也要有對資方施壓的實力，才能漸進邁向締約的目標。 


